
 
- 1 - 

附件 1 

 

重点用车单位环保达标用车公开承诺书 

 

我单位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河北

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，公开承诺做到

以下要求： 

一、即日起，我单位建立重型柴油车污染防治责任制和环保

达标保障体系。将重型柴油车（含重型燃气车）排放污染防治工

作纳入我单位环保管理重要内容，认真履行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

防治工作的主体责任，我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重型柴油车排

放污染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我单位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防

治工作全面负责，并将有关污染防治责任层层分解到各部门、各

单位，建立环保达标保障体系，加强日常考核； 

二、即日起，进出我单位的所有重型柴油车、重型燃气车达

到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，车辆检验合格证在有效期内； 

三、将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货车、重型燃气

车内容列为强制性条款，写入车辆租用或销售运输合同文本； 

四、加强货物运输车辆事先查验。要求货物运输单位在承担

运输业务前，提供运输车辆号牌、行驶证和环保信息随车清单复

印件。我单位通过国家机动车环保查询平台，逐车核实车辆排放

阶段，建立车辆动态数据库，并报送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工

业企业承运单位或运输服务单位变更运输车辆，按上述要求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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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。经查验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车辆坚决不使用、不租用，拒绝

进出厂区；建立考核评价体系，加强对车辆和机械提供单位管理，

形成准入信息台账和考核评价台账； 

  五、按规定和要求安装电子门禁系统，禁止不符合要求的车

辆进出我单位，并及时维护，确保正常使用，记录完整，与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联网，保证正常传输数据； 

六、我单位使用（自有、租赁和承运）的车辆因定期排放检

验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抽测（含路检路查、入户抽查、黑烟抓拍、

遥感检测等）判定车辆排放不合格的，十个工作日内选择有资质

的维修单位进行维修（租赁和承运车辆告知车辆所属单位或个

人），直至复检合格，并将复检结果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； 

  七、即日起，我单位自有车辆购置更新的重型柴油车全部满

足最新排放标准要求，重型燃气车全部为国六排放标准，或购置 

新能源车辆。具备条件的货运车辆（自有、租赁和承运），按照

规定安装远程排放管理车载终端，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； 

  八、我单位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按要求完成编码登

记，厂内运输车辆全部采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重型车或新能

源汽车，达不到要求的机械或车辆不在厂区内存放、停留，建立

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台账； 

九、即日起，我单位每月对货运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（自

有、租赁和承运）进行排放检验，建立抽查检测制度，形成抽查

检测台账；建立车辆/机械日常维护和车用尿素添加使用台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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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车辆/机械油品使用台账，定期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

送相关材料。对自行检验排放不合格、污染控制装置异常、远程

排放管理车载终端不能正常使用的车辆，及时进行维修（租赁和

承运车辆告知车辆所属单位或个人），恢复正常后方予使用； 

十、严格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管控措施，加强内部管理，

严禁不符合管控要求的车辆进出厂区，严禁使用不符合管控要求

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 
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《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，

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。请各主管部门、新闻媒体、本单位职工和

社会各界监督。 

  特此承诺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6 日 
 

 


